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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3、計畫執行機關(構)安全保密措施查驗項目表 

計畫資助機關（構）  
計畫執行機關（構）  

查驗項目 計畫執行機關

(構)自評 
查驗結果 計畫執行機關

(構)回覆 
壹、 制度完備性 
1-1、 計畫執行機關

(構)及自行研究計

畫研究人員分別

與政府資助機關

(構)及自行研究機

關(構)簽署保密協

定 

 □完備 
□待改進。應改

進之處為： 
 

 

1-2、 計畫執行機關

(構)透過訂定內部

規範，建置國家核

心科技文件與資

料的安全管制機

制 

 □完備 
□待改進。應改

進之處為： 
 

 

1-3、 計畫執行機關

(構)透過訂定內部

規範，建置國家核

心科技相關研究

設備的安全管制

機制 

 □完備 
□待改進。應改

進之處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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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4、 計畫執行機關

(構)透過訂定內部

規範，建置會接觸

國家核心科技文

件與資料之研究

人員（含轉委託／

合作研究機關

（構）人員）的安

全管制機制 

 □完備 
□待改進。應改

進之處為： 
 

 

1-5、 計畫執行機關

(構)透過訂定內部

規範，建置國家核

心科技研究成果

公開活動的安全

管制機制 

 □完備 
□待改進。應改

進之處為： 
 

 

1-6、 計畫執行機關

(構)透過內部規

範，建立違反安全

管制機制之研究

人員的懲戒規範 

 □完備 
□待改進。應改

進之處為： 
 

 

1-7、 計畫執行機關

(構)針對可能發生

的洩密事件，規劃

適當的應變或補

救措施 

 □完備 
□待改進。應改

進之處為： 
 

 

1-8、 各相關機關

(構)建立安全管制

機制並送備查 

 □完備 
□待改進。應改

進之處為： 

 

1-9、 計畫執行機關

(構)執行核心科技

之合作對象為大

陸地區黨務、軍

事、行政、具政治

性機關（構）、團

 □完備 
□待改進。應改

進之處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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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或涉及對臺政

治工作、影響國家

安全或利益之機

關（構）、團體，

應具備事前報請

主管機關許可之

機制 
貳、 實際作業與制度符合程度 
2-1、 計畫執行機關

(構)在管理國家核

心科技文件與資

料時，均依據其所

設置的安全管制

機制來辦理 

 □符合 
□待改進。應改

進之處為： 
 

 

2-2、 計畫執行機關

(構)在管理國家核

心科技相關研究

設備時，均依據其

所設置的安全管

制機制來辦理 

 □符合 
□待改進。應改

進之處為： 
 

 

2-3、 計畫執行機關

(構)在管理會接觸

國家核心科技文

件與資料的研究

人員（含轉委託／

合作研究機關

（構）人員）時，

均依據其所設置

的安全管制機制

來辦理 

 □符合 
□待改進。應改

進之處為： 
 

 

2-4、 計畫執行機關

(構)在管理國家核

心科技研究成果

公開活動時，均依

據其所設置的安

全管制機制來辦

理 

 □符合 
□待改進。應改

進之處為： 
 

 

參、 軟硬體保密措施完備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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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、 計畫執行機關

(構)設有適當公告

機制，並定期舉辦

教育訓練等活

動，周知各項安全

管制措施，宣導保

密概念 

 □完備 
□待改進。應改

進之處為： 
 

 

3-2、 計畫執行機關

(構)對於進行國家

核心科技研究活

動之場域設有門

禁管制等適當安

全管制措施 

 □完備 
□待改進。應改

進之處為： 
 

 

3-3、 計畫執行機關

(構)對於國家核心

科技文件與資料

的保管與處理，設

有權限管制、文件

隔離等加密保護

措施 

 □完備 
□待改進。應改

進之處為： 
 

 

3-4、 計畫執行機關

(構)對於國家核心

科技相關電子或

數位資料的保管

與處理，設有相當

資安等級的權限

管制、防火牆、網

路連線管制、傳輸

等加密保護措施 

 □完備 
□待改進。應改

進之處為： 
 

 

肆、計畫執行機關(構)自評佐證資料說明：（如內部規定名稱、訂定或修正日

期等） 

伍、整體查驗結果                  查驗日期：___年____月____日 

□符合規定        □需改進（詳查驗結果）       □未符規定 

審核機關／計畫

執行機關(構) 
查驗機關(構)（人

員） 

會核機關(構)（人

員） 

計畫執行機關(構)
（人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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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(構)： 

簽名： 

機關(構)： 

簽名： 

機關(構)： 

簽名： 

 


